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建设
实施组工作内容介绍



工作目的：

建立一个政府推行，需求和发展导向，科学、友好、经济有效，可被国际广

泛接受，运行规范的中国绿色产品标识体系。

体系建成后，应便捷且运行成本较低，能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兼顾质量发展，

能切实服务供给侧改革，并且满足绿色监管要求，置于社会共治下的量化指标体系。



① 提高认证效率

② 可操作性

① 重复评定

② 企业负担和时间成本

继承

工作思路：

以“继承”为主要原则，提出在绿色产品认证过程中，对产品已经获得的其

他合格评定结果进行科学、有效利用的方法和要求，以提高绿色产品认证效率和可

操作性，减少绿色产品认证中的重复评定，降低企业负担和时间成本。



在绿色产品认证中引入对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利用，可以说是为绿色产品认

证的实施添加了润滑剂，能有效助推绿色产品认证工作切实落地，是定位准确且有

效的宏观决策。



● 4.2-10

● 4.2-17

● 4.18

● 4.19-20

● 4.20-5.5

● 5.10-15

● 5.16

● 5.25前

● 5.30前

● 6.29前

制定专家名单、工作计划；

起草初稿、内部征求意见；

首次会议，讨论初稿框架；

发送会议纪要及初稿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形成修订稿V1.0；

根据反馈形成修订稿V2.0；

第二次会议，讨论修订稿V2.0；

针对修订稿V3.0、V4.0征求意见；

形成报批稿上报；申报RB标准；

根据委领导意见局部调整。

工作进展：



● 征求意见

● 结构修改

● 全文修改

● 局部调整

5轮

5次

5次

20次以上

征求意见及修订情况：



主要目标

基本原则

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分类及利用要求

利用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实施流程

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目录的调整

责任与义务

技术争议与申诉

保障措施

报批稿框架：

中国绿色产品认证中利用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要求及实施流程



主要内容综述：（8个步骤）

第一步：明确相关名词定义：

①“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符合绿色产品认证要求中的单项或部分绿色指标

的既有合格评定结果。（产品认证、体系认证等结果）



②“可直接利用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清单”：由国家认监委发布，符合绿色

产品认证要求，在绿色产品认证过程中可被直接利用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清单（以

下简称《清单》）。举例如下：

序号 项目 其他合格评定结果

1 环保

2 节能

3 节水



③“绿色产品发证机构”：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可以颁发绿色产品认证证书的

认证机构。

④“绿色产品认证机构”：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对单项或部分绿色指标进行合

格评定的机构。

（以上两个定义将根据专项组输出最终确定）



第二步：将绿色发证机构在绿色产品认证时可利用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分为

三类：

① 国家发布的可被直接利用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清单》）

委托人申请绿色产品认证时，当相应产品已获得《清单》内的其他合格评定

结果且真实有效时，则相关结果应被绿色发证机构直接利用，不再重复评定。

② 绿色发证机构可自愿利用的合格评定结果（未列入清单的）

对于没有列入《清单》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绿色发证机构可采取自愿利用

的原则，但事先需进行认证风险评估。利用要求由机构自行制定。

③ 绿色发证机构可自愿利用的企业符合性声明（专项组输出）

原则上，考虑到有效利用企业资源，减少重复评价，绿色发证机构可自愿接

受企业的符合性声明。



第三步：规定了对三类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要求

① 对于《清单》的要求：《清单》由国家认监委通过专家评审、同行评议、

现场审核等方式对拟进入《清单》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进行审核，合格者方可进入。

同时明确了进入《清单》的机构能力资质和合格评定结果要求；

国家认监委会定期对《清单》进行调整，并定期对相应机构和评定结果进行

监督，确保《清单》中的机构和评定结果持续符合要求



② 机构自愿利用的合格评定结果要求：具体利用要求由认证机构自行制定；

基本原则是，在利用前应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包括该结果发证机构的资质能力，

以及合格评定要求与对应的绿色产品相应要求的符合性等（单元划分原则、标准、

认证模式、相应的指标/限值、检测/检查方法等）。评估之后应做出全部利用、部

分利用的结论；在部分利用时，应向委托人明确需补充的评价项目。



③ 利用企业符合性声明的要求：绿色发证机构应基于产品的技术成熟度，安

全等级，对人身、环境的风险等级，以及企业的诚信状况等因素进行风险评估；

企业应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第四步：明确了利用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实施流程

绿色产品认证中涉及到对其他合格评定结果利用时，委托人应提交证明材料，

绿色认证机构负责鉴别材料的真实性和符合性，并科学合理地利用。

▲ 提出了委托人应提交的证明材料；（结合不同产品组需求）

▲ 明确了绿色发证机构在利用前应进行的审核和评价内容；

▲ 评估后，机构应确认是否需要增加/补充必要的项目，并做出证书颁发决

定；

▲ 证书发放后，需向国家认监委信息中心等机构备案的信息类型；

▲ 绿色产品证书的有效性与利用的所有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的有效性相关联。



第五步：国家绿色产品认证目录的调整

国家认监委将根据行业技术发展，产品成熟度、市场占有率、绿色产品专家

组建议等，定期对绿色产品目录进行动态调整。

当认证机构具有相对成熟的产品认证方案且已正常实施，并能满足国家绿色

产品认证相关要求时，认证机构可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将该产品纳入绿色产品

目录。认证机构自有绿色产品认证纳入国家绿色产品认证体系。

当绿色产品认证目录中的产品不适合开展国家绿色产品认证时，绿色产品专

家组应建议将该产品调整出目录，国家认监委对目录调整进行审核批准。



第六步：责任与义务

▲ 绿色发证机构。对做出的合格评定结论、对《清单》外合格评定结果的利

用负责；

▲ 绿色认证机构。对颁发的单项或部分被利用的合格评定结果负责，当结果

的状态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绿色发证机构，并对绿色发证机构的鉴定请求予以

配合；

▲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委托方应对提交的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

合法性负责；对绿色产品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自觉接受国家认证监管部门的监

督；当持有的、被绿色认证利用的其他合格评定结果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向绿色发

证机构通报。



第七步：技术争议与申诉

① 委托人对绿色发证机构利用《清单》中合格评定结果和（或）自主利用其

他合格评定结果产生异议时，可向绿色发证机构提出申诉，绿色发证机构应按本机

构申、投诉和争议处理程序要求处理。如委托人对认证机构的处理不满意的，可向

相关绿色产品专家组或国家认监委提出复议；

② 利用其他合格评定结果时的技术争议，或在利用《清单》过程中发生的疑

难问题，应充分利用绿色产品专家组工作机制予以解决，必要时，应报请国家认监

委协调处理。



第八步：保障措施

▲ 相关机构应按本要求严格执行，有效利用其他合格评定结果，确保绿色产

品认证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 相关机构应及时向国家认监委信息监管平台报备工厂检查、证后监督、企

业分类、证书暂停/撤销/注销等信息，避免问题企业继续保持绿色产品认证结果；

▲ 机构间应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加强质量信息交流和共享；

▲ 国家认监委将对各方机构加强督导，并在后续监督工作中重点检查，对发

现问题的机构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敬请各位领导、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